天津市医院评审专家库管理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 为规范医院评审工作，保证医院评审的科学性和评审活动的公平、公正，不断提高医院评审质量，根据卫生部《医院评审暂行办法》、《医院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二、 本办法适用于天津市医院评审专家库（以下简称评审专家库）的组建、管理等工作。

三、 天津市卫生局负责组建并管理天津市医院评审专家库，对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的评审专家库建设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专家库的组建活动应公开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四、 市卫生局根据医院评审的需要组建专家库。专家库组成应统筹兼顾管理、医疗、护理等方面成员。入选评审专家库的专家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高度责任心和客观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组织性、原则性强，具有良好的敬业和合作精神，能够坚持认真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；

（二）有三年以上医院管理经验或较高医疗卫生专业技术水平，担任医院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或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熟悉医疗卫生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，掌握卫生管理和（或）现代医院管理理论；

（三）能够深刻领会医院评审工作内涵，准确把握医院评审标准、方法及相关要求，具备一定的医院评审工作经验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医院评审工作。

五、 评审专家库专家候选人的产生：

（一）专家所在单位推荐； 

（二）卫生行政部门推荐；

（三）市卫生局各质量控制中心推荐；

（四）3名或3名以上专家库中专家推荐

被推荐人填写医院评审专家推荐表，由推荐单位确认同意后报送市卫生局。

六、 建立健全评审专家库工作制度，加强对评审专家库工作的管理，通过监督和定期考核的动态管理机制，适时调整更新专家库。

（一）建立专家准入制度，专家候选人经培训、考核合格后由市卫生局颁发评审员聘书及评审专家工作证，聘任期与医院评审周期一致；

（二）建立评审专家培训制度，定期开展医疗卫生法律法规、医院评审标准、评审技能及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和交流。

（三）建立评审专家管理档案，详细记载专家参加评审工作情况。

 （四）定期对评审专家进行考核评价，经考核评价不能胜任医院评审工作，将取消其评审专家资格。

七、为鼓励评审专家不断提高医院评审技能和水平，促进评审专家队伍建设，评审专家库采用专家分级制度。骨干专家由市卫生局根据专家工作业绩确定。

八、市卫生局指定专人负责专家库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九、评审专家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接受市卫生局的委托，依法参与医院评审工作，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；

（二）按照规定获得参加评审活动的劳务报酬；

（三）参与医院评审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相关政策及技术性文件的学习与研究工作，提出建议；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十、评审专家承担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发现与被评审医院存在利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情形的，应当主动向评审组织申请回避；

（二）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；

（三）对本人提出的评审意见负责；

（四）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周期性评审和不定期重点检查工作；

（五）承担受评医院咨询评审的相关内容等工作；

（六）市卫生局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十一、评审专家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随时终止聘任：

（一）利用评审专家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，为有利益关系的医院通过评审提供便利的；

（二）索取或接受被评审医院或其他相关人员的财物、宴请或其他好处，影响评审公正性的；

（三）不负责任，弄虚作假，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；

（四）在聘任期内参加培训和受邀评审工作出席率在80%以下，或拒绝承担相关工作任务的；

（五）因健康原因不能胜任评审工作。

十二、本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。

十三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5
- 4 -

